附件2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北京市财政系统行政处罚

裁量基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2〕27号）、北京市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京依法行政办发〔2023〕4号）等文件要求，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及行政监管工作实际，持续规范北京市财政系统行政处罚权力的行使，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高依法行政和依法履职能力水平，北京市财政局起草了《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北京市财政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通知》（以下简称《裁量基准》）。

二、主要考虑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2〕27号）指出，要建立健全行政裁量基准制度，规范行使行政裁量权，更好保护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北京市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京依法行政办发〔2023〕4号）等文件要求，各市级部门要规范本系统行政裁量权的制定和管理，严格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更好的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为落实相关文件要求，推动行政处罚职权行使更加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行政监管实际需要，全面提升行政执法的质量和效能，规范北京市财政系统行政处罚权力事项，统一规范行政裁量基准，北京市财政局起草了《裁量基准》，持续完善财政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

《裁量基准》起草过程中，主要把握以下原则：

一是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各项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设定应于法于规有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有关处罚行政执法事项、条件、程序、种类、幅度的规定。二是坚持公平合理。综合考虑行政处罚职权的种类和处罚执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法律要求和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因素制定裁量基准，确保裁量档次划分、裁量情节设计和裁量标准符合社会公序良俗和公众合理期待，平等对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类别、性质、情节相同或者相近事项处理结果保持基本一致。三是坚持问题导向。从市、区两级财政部门行政执法工作面临的客观实际出发，构建统一规范、运转高效、针对性强的制度体系，满足执法需要，增强裁量基准制度的系统性、协调性、实用性。四是坚持科学论证。科学分析影响行政处罚执法行为的裁量因素，充分考量行政裁量基准的实施效果，做好裁量档次与裁量因素的科学衔接、有效结合，实现各裁量档次适当、均衡，确保行政处罚执法适用的具体标准科学合理、管用好用。

三、主要内容

新修订《裁量基准》每一个行政处罚职权的裁量基准包括了序号、职权编码、违法行为、违法行为法律依据、处罚依据、裁量档次、裁量情节和裁量基准等8项内容，明确了不罚和免罚、从轻处罚、一般处罚、从重处罚的裁量档次以及该裁量档次对应的裁量情节、裁量基准。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统筹优化裁量基准制定。合并部分违法行为特征接近、危害后果类似、处罚职权事项风险可控、实际执法中不太常用的处罚裁量基准，缩减体量；对同一职权下违法行为性质、裁量情节差异大的事项分拆单列，精细裁量。

二是科学划分裁量档次。坚持过罚相当和包容审慎监管并重的原则，按照本市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整改要求细化裁量档次。对处罚幅度超过10万元的39个处罚事项，按照问题严重程度递进设计5至9档裁量档次；对其余处罚事项，按照由轻及重的逻辑顺序，递进划分1至9档裁量档次，构建起从“不予行政处罚”逐步递增至顶格处罚的裁量档次体系，既体现裁量档次的区分度，又保持各档次之间的逻辑连贯性。

三是细化量化裁量情节。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为处罚事项对应的每一个裁量档次细化量化裁量情节，并划定与裁量档次、裁量情节相对应的裁量基准。
四、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

（一）关于发文形式

《裁量基准》拟以市财政局名义印发实施。

（二）关于公开属性

《裁量基准》为规范性文件，拟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37号）要求，主动进行公开。

（三）其他事项

目前财政部正在制定财政部门行政处罚裁量规则，并鼓励各省市财政厅局结合本地实际，先行制定出台具体《裁量基准》。为做好与财政部文件的衔接，《裁量基准》中规定，“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财政部相关文件发生变化，导致本通知内容与其规定不一致的，从其规定。”



